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105學年度第一學期

學生輔導委員會議紀錄

一、時間：105年 12月 7日(星期三)上午10時 10分

二、地點：學生活動中心會議室

三、主席：王校長瑩瑋                   

    出席人員：學生輔導委員會委員

列席人員： 許蕙娟輔導員、許景淳輔導員      　              記錄：陳秀位

四、主席致詞： 略

五、業務報告：

    (一) 104學年度輔導績效優良系科為航運管理系、電機工程系及餐旅管理系，績

優導師共11位(應用外語系從缺，如附件1)。符合遴選資格導師由學院各遴

薦兩位於本次委員會議評選三位優良導師。

    (二)本學期義務輔導老師計29位，按月至身心健康中心值班並支援學生輔導工作。

(三)於105年 11月 9日辦理導師會議暨輔導知能研習。

(四)本學期依據「性別平等教育經費」相關規定，製作性別平等教育宣導品，並承

辦澎湖縣政府家庭教育中心辦理性別平等教育專題演講「關係與溝通」1場次

（105年 10月 5日）與成長團體「就決定是你了~捕抓幸福」2場次（105年 10

月 29日與11月 19日）。

(五)已於105年 11月 26日辦理自殺防治守門人訓練「希望的種子」講座。

(六)本校「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實施計畫」已於105年 9月 22日行政會

議通過為永久性辦法，並自106學年度開始實施(如附件2)。

資源教室

(一)資源教室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規定，

辦理各項活動並妥善運用計畫經費。

(二)資源教室負責推動本校身心障礙學生輔導工作，並依學生個別需求安排協助同

學或課業加強輔導等服務。

(三)105學年度第一學期資源教室擬辦理有關身心障礙團體活動，藉以加強學生特

教知能與增進資源教室學生人際互動關係。規劃活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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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初+迎新團體活動（105年 9月 30日）。

2.人文管理學院個別化支持計畫會議（105年 10月 4日）。

3.觀光休閒學院個別化支持計畫會議（105年 10月 11日）。

4.海洋工程學院個別化支持計畫會議（105年 10月 25日）。

5.期中特教團體活動（105年 10月 29日）。

6.交通費補助評估會議（105年 11月 2日）。

7.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105年 11月 15日）。

8.期末團體活動（105年 12月 11日）。

  六、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各學院推派 104學年度績優導師名單，請評選優良導師三名。提請討論。

說明：依據本校「導師績效及優良導師遴選獎勵要點」規定辦理；優良導師於校慶或適

當集會公開頒獎表揚；並將輔導優良績效送請人事室及各系院作為教師升等及

評鑑重要參考資料。

決議：經在場委員評選，胡宏熙老師、古旻艷老師、陳至柔老師獲選為104學年度優良

導師。

提案二：「導師時間實施計畫表」建議廢除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105年10月18日105學年度第1學期學務會議臨時動議決議，「導師時間實施計

畫表」建議廢除(如附件3)。

(二)「導師時間實施計畫表」為導師輔導績效評分加分項目：「每學期初規劃各授課週

至少安排一小時導生互動時間，並送交活動規劃表備查。(一學期5分，合計10分)」

決議：為提供導師加分機會及俾利導師時間規劃，本案「導師時間實施計畫表」仍予保

留，請業務單位將表格、內容簡化，維持實施。

提案三：本校優良導師遴選推薦表評分配分修正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105年11月9日105學年度第1學期導師會議，反應本校優良導師遴選推薦表有

關輔導績效優良導師評分之系務會議評分（佔80 ％）及學院院務會議評分（佔

20％），建議能明確規定內容項目配分比重，俾供參據。

(二)各系、學院意見彙整如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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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經在場委員充份討論後決議：系務會議評分（佔80％）部份，「參考身心健康

中心導師輔導績效評分表」之配分佔系務會議評分比重為 50%、「學生評量分數」

配分佔系務會議評分比重為50%；學院院務會議評分（佔 20％）部份，「6.擔任

義務輔導老師，著有績效者。」配分佔學院院務會議評分比重為 30%、7.協助辦

理系科課業學習或生涯輔導；或協助學生校內外志願服務，服務教育學習等。」

配分佔學院院務會議評分比重為40%、8.其他特殊事蹟，協助學生解決重大問題

足為表率者。」配分佔學院院務會議評分比重為20%，並增列學院評分10%。另為

避免實習班級導師無學生評量分數，實習班級學生仍需進行班級導師滿意度調

查評分，俾供導師參與績優或優良導師評選。

  七、臨時動議： 

      意見反應：家長反應學生缺曠預警太慢。(李穗玲委員建議)

      主席裁示：經查本校目前學生發生10節曠課即會發出缺曠通知，通知時間尚屬合

理，惟為讓該系主任能充份掌握學生缺曠情形，請生輔組在發出缺曠

通知時，同時發一份通知給該系主任。

八、主席結語：略

九、散會：上午11時 40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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